
 

 237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49 期 委員會紀錄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修正之條文及○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五

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

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貳、費委員鴻泰等所提修正動議： 

為維護租稅公平、防杜跨國企業利用現行稅制未盡周延之處進行租稅規劃，將利潤移轉或保

留至租稅天堂避稅，對國內誠實納稅企業產生不公平待遇，嚴重侵蝕我國稅基，宜盡速將本法

早日上路施行，建議修正如下： 

所得稅法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二項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五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

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一

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提案人：費鴻泰  賴士葆  盧秀燕  曾銘宗 

參、附帶決議： 

所得稅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等條文之修正，規範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受控外國

公司（CFC），並以實際管理處所（PEM）認定營利事業之居住者身份，具有保障課稅稅基，維

護租稅公平和符合國際間稅制之發展潮流趨勢。 

唯因事涉眾多台商、國際金融業務（OBU）及跨國企業之稅負問題，財政部應廣為宣傳，以

展現政府追求全民賦稅公平，同時力求經濟產業發展繁榮之施政理念，故財政部應擬定具體配

套方案計畫加以落實。 

提案人：陳賴素美 

連署人：王榮璋  徐國勇  江永昌  施義芳 

肆、臨時提案： 

本院委員盧秀燕、費鴻泰，有鑑於公營事業今（105）起開立統一發票，採電子發票方式開立

。民眾如有申請帳戶扣款者，發票中獎獎金將直接匯入用戶帳戶中。然沒使用此項服務的民眾

，需等待公營事業以信件通知中獎訊息，再憑帳單上的「變動性載具條碼」前去四大超商操作

多媒體事務機印出發票領獎。只有中華電信係直接印出中獎發票並寄給用戶，替民眾省去許多

麻煩。有鑑於此，本席要求公營事業單位除了寄送中獎信件外，亦要比照中華電信，直接寄中

獎發票給予民眾，讓民眾自行至郵局領取。財政部有義務協調各公用國營事業簡化並統一兌獎

作業。 

提案人：盧秀燕  費鴻泰 

連署人：曾銘宗  賴士葆  羅明才 

主席：要進行法案逐條審查和提案處理之前，現在國民黨幾位委員有提出修正動議，我們剛剛已經

先把文字唸完了，正在趕印當中，印好之後會發給各位。因為附帶決議跟本案增訂條文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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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等一下才處理，我們先處理盧委員秀燕、費委員鴻泰等人的臨時提案，因為這個臨時提案

跟今天審議的法案無關。 

盧委員，臨時提案「財政部有義務……」的文字修改為「財政部應於一個月內協調各公用國

營事業簡化並統一兌獎作業規定。」可以嗎？ 

盧委員秀燕：（在席位上）好。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賴委員士葆：（在席位上）我要加入連署。 

主席：賴委員士葆加入臨時提案的連署；我再把修正的文字唸一次，「財政部應於一個月內協調各

公用國營事業簡化並統一兌獎作業。」，修正通過。 

針對兩個提案版本，我們來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先處理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本條有兩個版本，一個是行政院的提案，另一

個是時代力量的提案。 

黃委員國昌：行政院針對所得稅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三提出的對案，就時代力量黨團版本授權財政

部制訂子法的條文，在法源裡做了更具體明確的規範，這部分我敬表贊同，我願意支持行政院

提出的版本，但是本條的施行日期，不可以跟兩岸租稅協議掛勾在一起。早上在詢答的過程中

，我也很清楚的講了，兩岸租稅協議如果跟 PEM 的制度結合在一起，還說得過去，然而 CFC 的

部分，我很擔心這只是成為另一個拖延實施的藉口，讓整個法條都空洞化。有關行政院提案的

這個部分，看是要在施行日期處理，還是像法條的設計一樣，直接寫在法源裡面，規定從一百

零六年度起。去年財政部提出的條文的立法技術，也是直接寫在第四十三條之三，你們如果為

了立法體例上比較好看，要把它挪到最後一個有關施行日期的條文，我也沒有意見。我要講的

重點是 CFC 對於租稅公平的重要性，它已經被拖延太久了，前面的技術性杯葛，導致本來 2013

年、2014 年都有可能通過，到現在 2016 年了，卻還在委員會反覆重新討論這樣的條文。針對施

行日期的部分，我希望財政部可以再斟酌。 

主席：其他人有什麼意見？ 

賴委員士葆：我們都知道立法的事情，行政授權應該越少越好，行政院的版本在第四十三條之三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以下。」這部分能不能明確化？後面同條

第五項規定，前四項之關係人及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認列投資收益、實質營運活動等

一堆，都是由財政部規定，行政授權的範圍是不是太大了？前述的「一定基準」，其實可以定

死。另外，行政院版本跟時代力量版本，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前者在第一項加了「營

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後者的話沒有；當然課稅主體還是只有營利事業，但是前者

的條文在課稅的對象，把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的狀況都加進來，大家要想清楚到底要不要把這

個納入。請財政部說明一下，稽徵有沒有問題、要怎麼認定直接或間接？ 

許部長虞哲：後面的版本，我們是參考 OECD 有關的行動計畫，另外也參考美國、英國、德國、

大陸及韓國的規定，他們就是採取這種版本，這樣比較明確一點。雖然我們直接課稅的對象不


